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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应急安全产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应急安全产业协会、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环

境科学研究院、内蒙古康东应急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内蒙古京安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内蒙古嘉名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巴雅那、腾吉斯、王克军、纳庆、喻辉勋、孙昱晗、杜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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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器维修管理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灭火器的维修条件、维修步骤、报废与回收、运输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水基灭火器和洁净气体灭火器维修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066  干粉灭火剂 

GB 4396  二氧化碳灭火剂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7835  水系灭火剂 

GB 27897  A类泡沫灭火剂 

GB 50444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 

XF 95  灭火器维修 

XF 1157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设备配备 

3 术语和定义 

XF 9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维修  service 

为确保灭火器安全使用和有效灭火，对灭火器进行的检查、水压试验、灭火剂回收、零部件更换、

再充装、报废与回收处置、质量检验等活动。 

 

维修机构  servicing agency 

经灭火器生产企业授权，并依法取得相应资质，从事灭火器维修的组织。 

 

维修条件  service condition 

维修机构在维修场所、设备、人员和质量管理等方面所具备的条件。 

 

授权  authorization 

灭火器生产企业将其生产的灭火器的维修职责授给一个或多个维修机构的活动。 

 

维修出厂检验  delivery inspection fo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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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维修的灭火器在出厂前需要逐具完成的质量检验。 

4 维修条件 

维修机构 

灭火器维修机构应满足以下条件可开展灭火器维修工作： 

—— 维修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 维修机构维修用房、维修设备、检验设备符合 XF 95、XF 1157要求； 

—— 维修机构人员数量满足灭火器维修种类和维修数量的需要，至少配置技术员 1名，维修操作

员 2名，专职检验员 1名。 

维修管理 

4.2.1 质量管理 

维修机构制定维修灭火器的工艺文件和拆卸、水压试验、灭火剂灌装、组装/充压、气密性试验、

维修检验等操作规程。 

维修机构对外购置的零部件、灭火剂进行进货检验，检验合格方可使用，按表1记录并保存进货检

验记录。 

表1 灭火器维修外购配件（灭火剂）记录表 

序号 物品名称 生产厂家 合格证明文件 
购入 

时间 

购入 

数量 
发票号 抽检记录 

抽检 

人员 

1         

2         

3         

…         

注： 此联维修机构留存。 

4.2.2 档案管理 

4.2.2.1 维修设备、检验设备按表 2建立档案。 

表2 灭火器维修、检验设备档案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生产厂家 购入时间 购入数量 发票号 使用部门 

1        

2        

3        

…        

4.2.2.2 保存设备维护保养记录，应符合表 3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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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灭火器维修、检验设备维护保养记录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维护保养记录 保养人员 岗位负责人员 保养时间 

1       

2       

3       

…       

4.2.2.3 保存计量、检测设备检定记录，应符合表 4要求。 

表4 计量、检测设备检定记录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校准、检定日期 有效周期 校准、检定机构 备注 

1       

2       

3       

…       

4.2.2.4 维修机构应保存所维修灭火器的产品标准、零部件和灭火剂标准、产品结构图或零部件图。 

4.2.3 职工培训 

应定期对职工进行培训，按表5做好职工培训记录，培训内容包括法律法规、标准、维修技术、质

量管理、操作规程等。 

表5 职工培训记录 

培训主题  授课人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培训类别 □ 法律法规 □ 标准 □ 维修技术 □ 质量管理 
□ 操作规

程 

□ 其

它 

参加培训 

人员情况 
应到人数  实到人数 

 

培训内容 

 

记录人  

5 灭火器维修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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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器用户应按GB 50444的规定对在用灭火器进行定期检查，发现符合维修要求的灭火器应及时送

生产企业维修部门或其授权的维修机构进行维修。 

步骤、内容 

5.2.1 灭火器维修前检查、拆卸、灭火剂回收处理、水压实验、更换零部件、再充装等步骤按照 XF 95

规定执行。 

5.2.2 再充装的灭火剂，干粉灭火剂应符合 GB 4066灭火剂的质量要求，二氧化碳灭火剂应符合 GB 4396

的质量要求，泡沫灭火剂应符合 GB 27897 的质量要求，水基灭火剂应符合 GB 17835的质量要求，洁净

气体灭火剂应符合相应的洁净气体灭火剂的产品标准。 

5.2.3 干粉灭火器和二氧化碳灭火器充装场地应独立分隔，充装应采用设有防护罩或防护板等防护设

施的充装设备。 

标识 

5.3.1 经维修出厂检验合格的每具灭火器均应粘贴维修合格证，其内容、格式和尺寸应符合图 1 的要

求。 

 

图1 灭火器维修合格证式样 

注： 合格证外围边框粗0.6 mm、红色，内框线粗0.2 mm、黑色；“灭火器维修合格证”字高5 mm，其余文字高 4mm，

文字为黑体黑色。 

5.3.2 维修合格证应釆用不加热的方法固定在灭火器的筒体上，不得人为撕毁或覆盖生产厂铭牌。当

将其从灭火器的筒体拆除时，应自行破损。 

5.3.3 维修合格证采用底纹与二维码双重防伪技术，由彩色数码印刷机一次性印刷。通过移动终端设

备扫描合格证上二维码信息，验证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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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依托二维码管理实现维修和再充装灭火器的全流程溯源。二维码信息应包括：灭火器出厂日期、

维修编号、型号、检验项目及检验数据、维修项目、维修日期、维修后总质量、钢瓶序列号、更换的零

部件名称、回收再利用的灭火剂进行再充装的记录（适用时）、维修人员、检验人员等。 

5.3.5 二维码格式和尺寸应符合图 2的要求。 

 

 

图2 二维码式样  

注： 大小：11 mm～13 mm；留白区：上下左右四个方向至少3 mm空白。纠错等级： M （15%）或 Q（25%）。版本：

版本3 — 版本5。内容：网站地址+接口地址+16位数字。 

维修期限 

灭火器维护、检修期限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灭火器的维护、检修期限 

灭火器类型 出厂期满（年） 维修后满（年） 

干粉灭火器 5 2 

水基型灭火器 3 1 

二氧化碳灭火器 5 2 

洁净气体灭火器 5 2 

注： 使用单位可以根据灭火器使用场所的温度、湿度及是否处于腐蚀性物质环境等条件缩短维护、检修期限。 

6 灭火器报废与回收 

报废 

按照GB 50444规定执行。 

回收 

6.2.1 灭火器回收处理车间应配备集气罩、布袋除尘器等环保设施，粉尘等颗粒物经集气罩收集、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15 m高排气筒排放。 

6.2.2 灭火器清洗废水排放应满足 GB 8978中三级标准要求。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IMAS 049—2022 

6 

6.2.3 生产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废弃灭火剂等应集中收集后暂存专用库房中，专用库房应具备防

风、防雨、防晒、防渗、防腐等措施，定期处置。 

7 灭火器运输 

灭火器属于压力容器，由货车和货厢为整体封闭结构的厢式货车运输，运输车辆应按核定载重量

装载灭火器，不得超载。 

灭火器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倒放、雨淋、暴晒、强辐射和接触腐蚀性物质，防止重压，避免碰撞。 

灭火器运输过程中暂存的环境温度应符合表 7的规定。 

表7 灭火器存放环境温度 

灭火器类型 环境温度范围(℃) 

水型灭火器 不加防冻剂+5～+55 添加防冻剂-10～+55 

干粉灭火器 二氧化碳驱动-10～+55 氮气驱动 -20～+55 

洁净气体（卤代烷）灭火器 -20～+55 

二氧化碳灭火器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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